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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以服务产出为导向规范整合项目。统一规范整合放射检

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按照检查方式的服务产出，设立“X 线

摄影成像”等 26 项放射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同步停用现

行 220 项价格项目。

二、落实价格治理要求制定整合后的项目价格。落实医疗服

务价格规范治理要求，将我省 X 线摄影成像、PET/CT 等项目价

格调控在国家医保局治理目标范围内。整合后的项目价格为公立

医疗机构最高政府指导价格，三类和二类医疗机构执行同价，不

得上浮。一类公立医疗机构由各设区市具体确定。

三、执行数字影像服务减收政策。“X 线摄影成像”等 22

个项目将“数字影像处理与上传存储”纳入价格构成，公立医疗

机构开展相关影像检查须提供符合要求的“数字影像处理与上传

存储服务”并执行对应的影像检查项目价格。对于不能提供符合

要求的“数字影像处理和上传存储服务”的，执行的相关放射检

查价格减收 5 元。实体胶片仅在患者确有需求且自愿选择的前提

下收费。

四、明确医保支付政策。明确放射检查类 26 项医疗服务项

目医保支付类别，各地要结合实际，合理制定乙类医疗服务项目

的个人先行自付比例，注重规范整合前后的待遇衔接。

五、加强监管和引导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及各公立医疗机构

要及时做好信息系统维护等相关工作。各公立医疗机构要严格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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